平阴县2024年度县级预算执行

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
2024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各部门单位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严格执行县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关决议，预算执行情况总体平稳。
——困境中求突破，稳中求进共克时艰。全县上下紧紧围绕县委“1+653”工作体系，在财政收入不及预期、债务偿还达到高峰、“四保”压力巨大、项目资金筹集困难等多重压力下，坚持“开源、节流、提效”并举，加强税收监管，盘活国有资产，严控“三公”经费和一般性支出，稳住了基本局面，完成了县十九届人大三次会议确定的目标任务。

——僵局中开新路，守正创新改革突破。县财政局建立健全每月收入分析机制、“4+N+9”联动机制和财税专班包挂镇街协同三大工作机制，努力挖掘税源渠道，全力推进收入攻坚。开展“财政精细化管理提升年”活动，不断提升财政治理效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保持全市前列。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增强企业发展动力，推进县属国企资金管理“一盘棋”，加强财务收支风险管控。
——过程中促整改，切实提升监督质效。县审计局立足经济监督定位，聚焦财政财务收支主责主业，突出审计重点，揭示问题，提示风险，督促整改，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市县各级党委、政府工作要求贯彻落实。相关单位切实履行整改主体责任，坚持边审计边整改，审计期间催缴收入4458万元、保障个人补助1034万元。
一、预算执行及其他财政收支情况
（一）全县预算执行情况
决算报告显示，2024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6.07亿元（税收收入15.71亿元、非税收入10.36亿元），加上级补助收入等17.44亿元，减上解上级支出等8.05亿元，实现可供安排的资金35.46亿元，支出31.15亿元，年终结余4.31亿元。

政府性基金收入7.94亿元，加债务转贷收入等12.99亿元，减债务还本支出等7.97亿元，实现可供安排资金12.96亿元，支出10.91亿元，年终结余2.05亿元。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395万元，加上级补助收入等648万元，实现可供安排资金1043万元，支出135万元，调出资金271万元，年终结余637万元。

社会保险基金上年结余12.21亿元（居民8.92亿元，机关3.29亿元），收入5.47亿元（居民3亿元，机关2.47亿元），支出6.86亿元（居民2.29亿元，机关4.57亿元），年终滚存结余10.81亿元（居民9.63亿元，机关1.18亿元）。

（二）县级预算执行情况
2024年县级(含榆山和锦水两个街道办事处)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6.56亿元(税收收入7.87亿元、非税收入8.69亿元)，加上级补助收入等23.80亿元，减上解上级支出等8.05亿元，实现可供安排资金32.31亿元，支出28亿元，结转下年4.31亿元。

县级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率分别为99.70%和87.91%。

二、预算执行审计情况
通过对县财政局组织2024年度预算执行和决算草案，以及县民政局、县市场监管局、县司法局和县环卫绿化管护中心2024年度预算执行及其他财政财务收支情况开展审计，发现以下问题。
（一）财政资源统筹和财政资金提质增效方面存在的问题

1.预算编制不科学。县财政局安排2024年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土地出让金收入20亿元，年底预算调整为5.80亿元，调减14.20亿元，调整幅度71%。
2.非税收入征缴不到位。未及时征缴土地出让收入1.02亿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31万元、城市环境卫生费47万元。审计期间，已催缴土地出让收入4416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31万元、城市环境卫生费11万元。

3.未及时回收医保基金预付周转金。截至2024年底，共预付周转金3499万元，回收2897万元，剩余602万元未及时回收。

4.未及时回收财政资金垫付利息。济南榆山振兴科技产业园区标准厂房建设项目使用2020年专项债券资金4000万元，该项目于2021年8月投入使用，已实现预期收益，榆山街道办事处未及时回收垫付项目债券利息649万元。
（二）预算管理制度改革推进方面存在的问题
5.未及时保障部分个人支出。2024年县财政局未足额缴纳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费1647万元，未于当年保障农村籍退役士兵老年生活补助、计划生育二孩三孩育儿补助、乡村公益性岗位补贴及意外伤害保险等31项涉及个人的救助和补助资金3781万元。审计期间拨付1034万元。

6.未客观实施绩效自评。县民政局综合养老服务中心等项目，未客观真实反映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自评结果与实际情况存在偏差。

7.管收控收机制不完善。县市场监管局未明确罚没款缴纳延期期限及延期后仍未缴纳的催缴措施，造成罚没款征收不及时。

（三）财政基础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8.预算支出监管不到位。县财政局对预算支出审核把关不严，部分单位在其他科目列支差旅费等费用375万元。

9.往来资金底数不清。县财政局未督促相关部门厘清工资保证金等往来资金明细，底数不清，不利于资金统筹盘活。

（四）行政事业性资产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10.数据资产底数不清。县财政局未启动行政事业单位数据资产管理工作，尚未摸清全县行政事业单位数据资产底数。

11.固定资产核算不规范。县环卫绿化管护中心购置资产3万元未及时登记入账。县司法局未及时核销已不能使用的固定资产183万元。

三、专项审计调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通过对公共投资项目概算执行情况和全县基层养老机构服务运营管理情况开展专项审计调查，发现以下问题。
（一）公共投资项目概算执行方面存在的问题

1.部分项目未编制项目概算。2022年至2024年县发改局共批复可行性研究报告（含建议书）87件，其中47件编制概算，剩余部分未编制概算。

2.工程结算和竣工决算不及时。县妇计中心为实施主体，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代建的县妇幼保健院项目2023年9月投入使用，其中综合楼建设项目、装饰装修、室外配套、外墙装饰4个工程尚未完成工程结算。县教体局负责实施的滨湖九年一贯制项目（和山学校）2023年8月投入使用并完成工程结算审核工作，未及时完成工程竣工财务决算。

（二）全县基层养老机构服务运营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3.账务处理不规范。2家敬老院特困供养人员与社会化供养人员相关费用未完全分开核算。2家敬老院购置固定资产122万元未登记入账。

4.供养标准不达标。3家敬老院特困供养人员伙食费支出占比未达50%标准。

5.食材管理不规范。4家敬老院食材购置与特困供养人员食谱不符；1家敬老院食材购置与发放使用不符；8家敬老院部分物资发放无明细。

6.资金管理不规范。2家敬老院资金支付不合规。
四、审计建议

（一）深化零基预算改革，推进财政提质增效。县财政局要重新论证各项支出的必要性、成本效益、开支标准及优先级，对人员经费、公用经费和项目支出进行精细化审核，加快构建“应保必保、该压尽压、讲求绩效”的资金分配机制，提升资金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

（二）加大财政统筹力度，加强重点领域保障。相关单位要加强各类资金统筹，挖掘新的增收点，争取转移支付、特别国债等上级资金支持，优先安排“三保”、债券还本付息、中央和省市资金，及时清理到期、低效、无效以及发生变化的支出政策和项目资金，集中财力保障县委、县政府工作部署落实。

（三）全面硬化预算约束，强化行政成本管控。相关单位要增强预算执行的严肃性，提高预算执行的准确率，强化厉行节约，从严从紧安排 “三公”经费预算，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规范人员经费开支,进一步降低行政运行和公务活动成本，腾出更多资金用于发展所需、民生所盼。

（四）压实整改主体责任，筑牢长效治理根基。相关单位要牢固树立整改第一责任人意识，相关主管部门要强化监督管理责任，对照审计查出问题，深挖根源，精准施策，加强监管，坚持问题导向与源头治理相结合。审计机关要加大跟踪督促力度，持续跟进审计整改情况，推动整改合规到位，扎实有效。

本报告反映的是此次县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对这些问题，县审计局依法征求了被审计单位意见，出具了审计报告、提出了整改要求。有关部门单位正在积极整改。县审计局将持续跟踪督促，年底前报告全面整改情况。




